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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规律
———未来规划设计的新理念、新方法

朱建达　著

·南京·



内容提要
在快速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小城镇的区域空间、镇（乡）域空间、镇区空间都处于急剧的变化、重

组之中。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小城镇将继续高速发展，其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功能和用地组织不断

优化、城镇体系不断转型升级等等，这些新的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小城镇空间形态变化值得我们去

探索，以指导我国未来的小城镇规划实践。

本书在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背景，揭

示了不同发展阶段小城镇的区域、镇（乡）域、镇区空间形态发展的模式与特征；研究了其形态的形

成、发展、演变的内在机理和发展态势；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交通等方面多方位审视其对

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总结了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基本规律，并深入探究其

与小城镇发展的密切关系。

本书可作为从事区域规划、城乡规划设计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使用，也可供城乡规划及相关部

门的管理和研究人员以及高等院校师生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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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１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提

升了小城镇的地位和影响力。建国６０多年以来，小城镇的发展由“量”的积累转向“质”

的飞跃，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城市化”道路，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军。改

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带动农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等方面

做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发展，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进入２１世纪，国家

的工作重心由单纯的经济建设转向经济、社会、生态的共同发展建设，提出了全面、协调、

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确立了推进城乡一体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任务；

小城镇作为连接大城市与农村的纽带，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担负着承

上启下的重任，必将成为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切入

点和出发点；因此，城镇先行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然选择。但目前的小城镇发展不同程度

地暴露出集聚规模小、布局分散、建设质量和水平不高、城镇功能不健全等问题；如何在

新时期战略背景下推动小城镇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探索其在新阶段的科学发展成为

新的重要研究课题。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快速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

段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在经济社会迅速转

型升级背景下，小城镇的发展在有效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县域经

济全面发展、承接扩散的城市职能与产业功能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以进一步建立更

合理的城镇体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在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城市和城镇成为

区域人口和产业集聚的重要节点，这些节点在信息、科技、资源、空间等方面不断寻求合

作，联系日益紧密，显现出区域一体化的新趋势，这既反映了全球一体化的步步深入，也

是一个地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城镇发展既受到

内部要素的制约，更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单个城镇孤立发展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每个

城镇都是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参与到区域竞争和合作中去，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

发展。城镇空间作为人类一切活动的载体，从地域上反映了城镇各项社会经济活动存在

和发展的情况，因此，要从小城镇的区域、镇（乡）域、镇区空间角度出发，因地制宜地采取

措施，促进小城镇的空间整合和优化，使一定区域内的小城镇形成联系密切、分工合理、

结构紧凑的空间体系，不断提高对内的凝聚力和对外的竞争力，实现城乡社会和谐和区

域协调发展。

２００８年，全国建制镇１９　２３４个，镇区常住人口１．３８亿，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０．５％。因

此，小城镇各层次的空间组织情况直接关系到我国小城镇是否健康发展、乡村能否保持

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作者在小城镇规划实践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著本书，以探索

适合我国国情的小城镇空间发展形态。

本书是在住建部科技计划项目《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全书共６
章，涉及小城镇发展概述、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小



２　　　　
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规律

城镇镇区空间形态发展、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影响因素、空间形态演化规律与小城镇规

划等内容。

本书通过分析我国小城镇的发展特点，从小城镇的区域、镇（乡）域、镇区三个层面研

究探讨小城镇的空间形态发展的背景、模式、特征和影响因素；揭示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发

展规律，探索在小城镇规划设计中对规律的运用。本书的主要特点有：

（１）提出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模式及其特征。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为基本背景，

研究分析了小城镇区域、镇（乡）域、镇区的空间形态在形成、发展和演化过程中的外部空

间运动机制。

（２）阐释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因素和演变的内在机制。通过全面分析小城镇空间

形态变化的深层原因，研究总结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通因素对空间形态演绎

的影响。

（３）揭示小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化规律。通过对形态模式及其特征和影响要素的共同

作用分析，探究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自身规律。

（４）建构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化规律在规划设计中的科学应用。从形态演化规律和影

响要素出发，论述对小城镇规划设计的启示，揭示了对空间形态发展规律的认识、运用和

遵从的规划设计理念。

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苏州科技学院校领导和众多同事的关心、帮助和支持，

使本书得以顺利完成，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谢忱。

同时，本书的研究与写作还得到了全国许多市、县的规划、建设、土地、地方志、统计

等管理部门和镇（乡）村建设管理等部门的热情支持，他们为本书提供了相关资料，在此

一并致谢。

感谢周颖、高萌萌、崔鹃鹃、杨月、徐小山、杨宁、杨吉琦、李梅、陈珍珍、房俊辉、祝钰、

杨继伟、梁玮、李琳、倪明、谢丹、李旻杉、杜晓娟、刘家贤、吴晴、吴瑕、李琪峰、吕席金、江

丽群、张雪、戴俊、张益民、陈曦等科研人员，他们参与了部分研究工作，为本书收集资料、

绘制插图和文字的录入与校对。

文中如有不妥之处，谨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朱建达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５日

于苏州润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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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小城镇发展概述

抚今追昔，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确立了“发展小城镇”战略，１９８０年提出“控制大城市

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１９９８年明确了“小城镇、大战略”，以及２０００
年以后“健康发展小城镇”以来，小城镇建设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六个“五年计划”时期，发

展渐进成熟，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提升了小城

镇的地位和影响力。建国６０多年以来，小城镇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２００８年

末，全国共有建制镇１９　２３４个，比１９７８年增加了１７　０６１个；镇区总人口１．３８亿，占村镇

总人口（９．４６亿）的１４．６％，比１９７８年增加了０．８５亿人；镇区总用地面积３０２万ｈｍ２、镇

平均用地面积１７８ｈｍ２，比１９９０年分别增加了２２０万ｈｍ２、９７ｈｍ２。小城镇建设投入不

断加大，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２００８年末，建制镇镇区建设投入３　２８５
亿元，占村镇建设总投入（８　１００亿元）的４０．６％，比１９９０年增加３　２１９亿元；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４　７６０．６元，比１９７８年增加４　６２７元；同时，小城镇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得到了

大力改善，使居民生活方便，并具有较高的水准。

小城镇作为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社会形态，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便开始孕育发展，

而现代意义上小城镇的诞生则是在建国后。１９４９年至今，我国小城镇大致经历了三个发

展时期：第一，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建国初期的农业经济主导发展时期，小城镇发展刚刚起步；

第二，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产业转型的开放时期，小城镇高速发展，数量迅速增长，规模快速扩

大，城镇化加速度最大；第三，２０００年至今的优化提升时期，小城镇发展相对成熟，量的扩

张达到极限，以镇的等级提升、规模扩张、区域协调为发展主轴，成为城镇化进程的主

力军。

发展小城镇是推进我国城镇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一个大战略。党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小城镇的发展，为鼓励、促进、加快小城镇发

展，相继出台了众多发展政策，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通过政府支持和政策保障，积

极引导、拉动小城镇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小城镇发展政策以鼓励、引导为主，使

农村经济和乡镇企业得到蓬勃发展；２１世纪后，在小城镇发展取得一定的效果后，政策转

型升级惠利，通过政策推动、区域统筹，促进小城镇的结构升级。

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为我国基层行政单位，小城镇

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国家重要发展战略、政策措施的重点关注对象，由简单的

乡镇人民政府驻地转变为复合型地域中心，成为广大农村地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

化管理、服务网络中心，并在相应领域内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推动经济社会积极

发展。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不同地区自然、资源、区位、经济、

政治等因素相差甚大，导致了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小城镇分布密度不同，造就小城镇量

多分布面广、区域差异性大等特点，形成了形态丰富、各具特色的小城镇。

在改革开放短短３０多年内，小城镇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体现在逐渐消除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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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等方面，因此，总结小城镇的发展经验，

正确认识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小城镇成长机制，对推进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１．１　小城镇发展历程

小城镇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伴

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分工变化而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史的标志，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我国小城镇的出现是在五代时期，而现代意义上的小城镇则是在改革开放

后得到发展的，小城镇不断地在实践中摸索成长，积累发展经验。根据小城镇发展受

国家体制、社会形态的影响，以及小城镇自身发展速度、水平的差异，其发展历程可分

为两大阶段：新中国成立前的传统发展阶段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发展阶段；依据发

展历史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五个时期：历代封建皇朝时期、清末至解放前时期和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年农业经济主导发展时期、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产业转型开放时期、２０００年至今区域

协调发展时期。

１．１．１　新中国成立前（传统发展阶段）———缓慢发展，逐渐积淀阶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城镇发源地，设镇历史悠久。在早期，我国的镇与市之间有着

严格的界线，“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①，说明当时“镇”是镇守的地方，具

有军事、行政的职能，而“市”仅具有经济职能，即使到唐末五代时期，县以下的镇也只有

很少一部分具有工商业职能，大多数镇仍是军事驻防要地。至宋代，才逐渐出现了传统

意义上的市镇、集镇。

建国前小城镇的发展可归为传统意义的发展阶段，按照国家体制及社会形态的变

化，将其分为历代封建王朝时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清末至解放前两个时期。这一阶

段，小城镇数量不多，规模偏小，发展速度缓慢，以自组织发展为主，与周边农村地域联结

发展，无明显区别。由于小城镇形成发展因素、自然地理特征及地域风俗人情等的差异，

逐渐积淀了小城镇的禀赋文化。

（１）历代封建王朝时期

“镇”一词源于北魏，当时仅是一种军事组织，指挥者为镇将，《魏书·韩均传》曾记载

“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北魏太武帝时沿长城要塞设镇将镇守，并使其管辖一定的地域

范围，这便是早期的军镇。如在北魏前期，为保障都城平城的安全，在其北部边境设置有

六镇：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

西土城）、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镇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台基庙东北）、怀荒（今

河北张北县境）。

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及人口大规模的南迁，使得长江流域种植业，尤其是

商品性农业得到迅速发展，随着水运网络发展轴线的形成，出现了沿江和沿运河发展的

手工业镇及河港市镇雏形，如陶瓷中心越州（今绍兴）、洪州昌南镇（今景德镇）、楚州（今

① 乾隆《吴江县志》卷４，《镇市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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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及莱州（今掖县）。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的战火始终未能平息，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南方则

较为安定，农业、工商业发达，市场兴盛。这一时期，镇的设置和发展偏于内地，镇的官员

为镇使，除掌握军权外，一般还握有地方实权。南方地区形成了若干个以大城市为中心

的经济区域，乡村地区则形成许多的集市。

宋朝。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手工业、制造业等科学技术

的发明促进了经济职能型城镇的形成和发展。镇是基层行政单位，为建制镇，《事物纪

原》卷七《库务职局》：“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或以官监之”。这一时期，镇以

商业集镇或手工业等专业镇为主，是农村商品交换中心和城乡物资交流的连接点。

如嘉兴的濮院镇，随着丝织业的兴盛，由南宋时的草市（乡村集市）发展成为专业丝

织业集镇，是专门为城市大商人收购土绢的绢庄和牙行的集聚地；这样的专业市镇

还有吴江盛泽绸业镇、杭州长安米市镇（今属嘉兴海宁市）、秀州青龙航运业镇（今上

海青浦北），等等。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深入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中国早

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江南地区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为商品的流通运输提供了

便利的条件，使商贸业逐渐兴盛发达，并为以集市贸易为主体的商业市镇的发展提供

了巨大的空间，江南市镇由此进入发展高峰，其中苏、松、杭、嘉、湖五府的市镇最具代

表性。当时，绝大部分的市镇发展成为经济职能主导型市镇，是为周围农村地区提供

基本经济服务的商业中心，因此，其农村腹地生产的农副产品种类决定了集市贸易的

主要货源，也决定了市镇的经济特点，从而市镇发展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并逐步形成

了南浔镇、乌青镇（今乌镇）、菱湖镇、震泽镇为代表的丝业市镇，濮院镇、盛泽镇、双林

镇、王江泾镇为代表的绸业镇，新泾镇、鹤王市（今岳王镇）、七宝镇为代表的棉业市镇，

南翔镇、罗店镇、朱家角镇、朱泾镇、枫泾镇为代表的布业市镇，枫桥市、平望镇、临平

镇、硖石镇为代表的粮食业市镇等；此外，基于各地的特色，还形成有盐业、榨油业、笔

业、冶业、窑业、渔业、编织业、刺绣业、海运业、造船业、制车业等特色产业市镇。苏州

府是江南各府中市镇最发达的地区，当时以苏州府为中心，１～２天的船程可到达江南

地区的大部分市镇，多数市镇的服务半径不超过５ｋｍ，水路往返只需半日，形成了数量

多且不断增长、交通方便的密集市镇网络（表１－１），江南地区由此呈现市镇繁华，民生

富裕的社会景象。江南市镇网络的形成，使各个市镇连成一体，发生密切的经济联系，

各自按照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了地区的分工协作，方便了商品的流通集散，并逐步

把地区的农工商各业纳入到地域市场乃至全国市场，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随着市镇

的繁荣，人口不断聚集，规模普遍得到扩大。据《明清江南市镇探微》记载，当时我国小

城镇数量已达到３７　５００个，镇均人口约７　８７０人；据《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叙述，乾

隆九年，吴江县的市镇人口比例已高达３５％，人口规模相当庞大（表１－２）；据民国《双

林镇志》等资料记载，湖州双林镇的人口由明初的户不过数百、口不过千余，到清初已

是三千四百有奇、口二万一千有奇（表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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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明中叶以来苏州府市镇数量增长统计①

１５５０年前 １５５１—１７２２年 １７２３—１８６１年 １８６２—１９１１年 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

常熟县 ２４　 ４３　 ４６　 ８５　 ８４

吴　县 １８　 ２１　 ２６　 ５８　 ６８

吴江县 １６　 １５　 １７　 ２０　 ２１

昆山县 ７　 １４　 １９　 ３０　 ２９

太仓州 ２０　 ２６　 ２５　 ２９　 ３３

嘉定县 １２　 ２０　 ２２　 ２５　 ２９

宝山县 ５　 ９　 １２　 １７　 １９

总　计 １０２　 １２８　 １５７　 ２６４　 ２８３

表１－２　明清时期吴江县各市镇户口数

市镇 统计时代 户口数 市镇 统计时代 户口数

松陵镇 明代 二千余家 新杭市 明代 约有千家

震泽镇 清代 二千余家 庉村市 清代 数百家

同里镇 明代 二千余家 八坼市 清代 二百余家

平望镇 明代 一千余家 黄家溪市 清代 二千余家

盛泽镇 清代 万家以上 双杨市 清代 三百余家

芦墟镇 清代 约一千家 严墓市 清代 二百余家

黎里镇 清代 约二千家 檀邱市 清代 数百家

县、市 明代 约有千家 梅堰市 清代 五百余家

表１－３　明清时期双林镇镇区人口变化

时间 人口情况

明初 户不过数百、口不过千余

明末 户三千有奇、口一万六千有奇

清初 户三千四百有奇、口二万一千有奇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年） 户五千有奇、口一万数千余

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年） 户二千零九十四、口九千一百七十四

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 户二千六百六十、口九千零六十四

　　（２）清末至解放前夕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国家体制及社会形态，帝国主义的入侵、资本的输出

① 樊树志．２００５．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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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原材料的掠夺，使大部分小城镇的发展陷入低潮，但商埠的开放、租界的设立、工矿业

的开发及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使沿海、沿江、沿公路及铁路站场地区形成

了一批工矿型、交通枢纽型小城镇。如安徽蚌埠，随着铁路修建和淮河运输航运业的开

发，由小镇发展成为豫东北和皖北物资集聚要地。据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浙江

和广东７省３６州县地方志不完全统计，道光及道光前（１８５０年前）共有市镇６３０个，抗日

战争时增加至１　１０６个，增长了近一倍；这说明交通、科学技术、国际贸易、社会等因素的

发展进步，大大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有关资料显示，１９３３年全国总人口４５　０００万，其

中大、中、小城市人口约４　６００万，小城镇（２　５００～１０　０００人）人口约达１０　０００万，足见小

城镇地位之重要。

１９０９年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首次提出城乡分治，划分标准是：府、

厅、州、县所在地的城厢为城，城厢以外的集市地则以人口规模来界定，满５万者为镇，不

足者设乡。

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特别市组织法》《普通市组织法》和《县组织法》，规定了

其行政管辖意义，镇作为行政建制首次被列入法律。

１．１．２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发展阶段）———渐进发展，不断优化，逐步提升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国家体制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小城镇进入了现代意义上的发展

阶段，并逐步受到国家重视，地位逐渐攀升。紧随社会经济发展步伐，小城镇渐进式地快

速发展，不断优化完善自身，逐步提升发展质量，增强综合实力。按照产业发展特征，小

城镇总体上经历了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０年至今三个发展时期。

１）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农业经济主导发展时期

解放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国家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产业发展以第一

产业农业为主，工业化水平偏低，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８２％以上，因而农村经济得到

了极大的发展，农村商品流通又大大促进了农业服务型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这一时

期，小城镇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数量、规模上的扩张上，但发展水平一般，发展速度缓慢，分

布密度、职能、结构布局等无明显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小城镇的发展，但三年自然灾害及“文化大革命”等严重抑制了小城镇的发展。

依据小城镇的发展状况，本时期又可进一步划分为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

两个发展期。

（１）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起步发展的调整期

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全国开展了土地改革和基层政权建设运动，农业生产

力得到解放，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刺激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新中国的市镇建设也开始起

步发展，大多处于初始创建、渐进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小城镇作为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镇，优先在农村经济态势良好的地区兴

起，其主要发展特征是地位的变更、调整及数量的变化。１９５０年１２月政务院颁布的《乡

（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强调了乡级政府组织的农村基层政权性质；１９５４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三条的行政区域划分明确规定：“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

乡、镇”，镇作为县辖基层政权建制的地位得以确立。１９５４年我国共有小城镇５　４００个

（表１－４），镇均人口约６　０００。１９５５年６月国务院颁发了首部市镇设置法律文件———《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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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设镇的标准是：①县级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可

以设置镇的建制。不是县级或者县级以上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必须是聚居人口在２　０００
以上，有相当数量的工商业居民，并确有必要时方可设置镇的建制。少数民族地区如有

相当数量的工商业居民，聚居人口虽不及２　０００，确有必要时，亦可设置镇的建制。镇以下

图１－１　１９５４年全国小城镇规模与数量构成

不再设乡。②工矿基地，规模较小、聚居人

口不多，由县领导的，可设置镇的建制①。

同时在法律上明确了建制镇为经省、自治

区、直辖市批准设置的建制地位，并对其人

口规模及非农业人口比例做出一定限制，

明晰了镇的设置要求，整顿了镇的数量规

模，行政管理体制日趋完善、成熟。１９５６
年１１月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城乡划分标准

的规定》，再度明确了镇的设置标准，对已

有建制镇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调整，撤销了部分不合标准的镇。据统计，１９５７年底，我国

建制镇数量锐减为３　６７２个；“三大改造”后，１９５８年建制镇数量调整为３　６２１个。在这一

时期陆续出台的政策、法律法规，使小城镇逐渐步入发展正轨，规模、人口素质、产业结构

等有了明显提高（图１－１，表１－４、表１－５）。

表１－４　１９５４年全国小城镇规模与数量构成②

人口规模（人） 合计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５　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 ＞５０　０００

数量（个） ５　４００　 ９２０　 ２　３０２　 １　３７３　 ７８４　 ２１

表１－５　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全国小城镇发展概况

年份
小城镇
数量
（个）

其中

东部 中部 西部

乡村
人口
（万人）

城市
化率
（％）

ＧＤＰ
（亿元）

人均
ＧＤＰ
（元）

农村居民
人均纯
收入（元）

１９４９ — — — — ４８　４０４　 １０．６４ — — ４４

１９５０ — — — — ４９　０３１　 １１．１７ — — —

１９５１ — — — — ４９　６６８　 １１．７８ — — —

１９５２ — — — — ５０　３１９　 １２．４６　 ６７６　 １１９ —

１９５３　 ５　４０２　 ２　１６８　２　００９　１　２２５　５０　９７０　 １３．３１　 ８２４　 １４２ —

①

②

国务院．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Ｚ］．１９５５－０６－０９．
汤铭潭．２００４．小城镇发展与规划概论［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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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５

年份
小城镇
数量
（个）

其中

东部 中部 西部

乡村
人口
（万人）

城市
化率
（％）

ＧＤＰ
（亿元）

人均
ＧＤＰ
（元）

农村居民
人均纯
收入（元）

１９５４　 ５　４００ — — — ５２　０１６　 １３．６９　 ８５９　 １４４ —

１９５５　 ４　４８７　 １　８５９　１　５８４　１　０４４　５３　１８０　 １３．４８　 ９１１　 １５０ —

１９５６ — — — — ５３　６４３　 １４．６２　 １　０２９　 １６６ —

１９５７　 ３　６７２ — — — ５４　７０４　 １５．３９　 １　０６９　 １６８　 ７３

　　（２）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大起大落的盘旋波动期

这一时期，小城镇处于时而快速发展、时而衰落的波动发展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大跃

进”期间，农业战线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工业发展以支援农业为前提，“以钢为纲”，期

间，我国城市数量、人口规模大增，小城镇发展也进入了超速发展时期，出现了爆发性的

工业化进程和超高速城镇化进程。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粮食减产，农业发

展出现衰落，小城镇发展继而进入了萎缩期。“文革”时期，大搞“三线”建设，促进了内陆

地区工业小城镇的兴起，部分集镇配置了少许公共服务设施，如供销社、农机站、中小学

校、卫生院等，但大部分小城镇因商品流通不畅，衰落趋势有增无减。

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影响，建制镇数量超速增长，１９６１年建制镇增加至

４　４２９个。但随着其后的计划经济和政社合一体制的确立，人民公社取代了建制镇的地

位，全国范围内采取计划供销、计划经济等政策和制度，城市的功能地位相对大幅度提

高，部分建制镇被取缔，小城镇发展陷入了停滞、衰落状态，数量减少，如１９５８年，仅无锡

县就撤销了４８个原有建制镇。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国农业生产大面积减产，农业经济大幅度滑坡；同时，“大跃

进”期间由于工农业比例失调，使城镇扩张速度过快，从而导致发展失衡。为提高城

市、小城镇发展质量，解决相应城市就业、居住、环境等问题，国家相继颁布了相关法律

法规，压缩城镇人口规模，提高镇设置标准，以减少建制镇数量。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央政

府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小城镇及城市无节制转

移，埋下了当今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１９６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调整市镇

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提高了１９５５年的镇设置标准：工商业和手工业相当集

中、聚居人口在３　０００人以上，其中非农业人口占７０％以上，或者聚居人口在２　５００人

以上不足３　０００人，其中非农业人口占８５％以上，确有必要由县级国家机关领导的地

方，可以设置镇的建制。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商业和手工业集中地，聚居人口虽然不足

３　０００，或者非农业人口不足７０％，但是确有必要由县级国家机关领导的，也可以设置

镇的建制①。并再一次进行了镇资格审查，压缩了小城镇数量，据统计，１９６２年底，建

制镇数量减少为４　２１９个。

“文革”期间大量城镇人口、青年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缩减了城镇人口规模，小城镇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Ｚ］．１９６３－１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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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再一次降温；工业建设以支援农业为主导，为农业现代化服务；虽大搞“三线”建设，

促进了内陆地区小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但企业布局过于分散，抑制了工业对城镇建设促

进作用的发挥，小城镇发展整体上处于停滞状态，至１９７８年底，全国建制镇数量缩减为

２　１７３个，城市化率为１７．９２％（表１－６，图１－２）。

图１－２　１９６２—１９７８年小城镇人口构成及城市化水平

表１－６　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全国小城镇发展概况

年份
建制镇
数量
（个）

全国
人口
（万人）

其中

建制镇
人口

乡村
人口

城市
化率
（％）

ＧＤＰ
（亿元）

人均
ＧＤＰ（元）

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
入（元）

１９５８　 ３　６２１　 ６５　９９４ — ５５　２７３　 １６．２５　 １　３０８　 ２００ —

１９５９ — ６７　２０７ — ５４　８３６　 １８．４１　 １　４４０　 ２１６ —

１９６０ — ６６　２０７ — ５３　１３４　 １９．７５　 １　４５７　 ２１８ —

１９６１　 ４　４２９　 ６５　８５９　 ４　５０５　 ５３　１５２　 １９．２９　 １　２２１　 １８５ —

１９６２　 ４　２１９　 ６７　２９５　 ４　０５６　 ５５　６３６　 １７．３３　 １　１５１　 １７３ —

１９６３ — ６９　１７２　 ４　１１４　 ５７　５２６　 １６．８４　 １　２３６　 １８１ —

１９６４　 ３　１４８　 ７０　４９９　 ３　６３３　 ５７　５４９　 １８．３７　 １　４５６　 ２０８ —

１９６５　 ２　９０２　 ７２　５３８　 ３　７９３　 ５９　４９３　 １７．９８　 １　７１７　 ２４０　 １０７．２

１９６６ — ７４　５４２　 ４　０１９　 ６１　２２９　 １７．８６　 １　８７３　 ２５５ —

１９６７ — ７６　３６８ — ６２　８２０　 １７．７４　 １　７８０　 ２３６ —

１９６８ — ７８　５３４ — ６４　６９６　 １７．６２　 １　７３０　 ２２３ —

１９６９ — ８０　６７１ — ６６　５５４　 １７．５０　 １　９４６　 ２４４ —

１９７０ — ８２　９９２　 ４　５７６　 ６８　５６８　 １７．３８　 ２　２６１　 ２７６ —

１９７１ — ８５　２２９　 ４　４４６　 ７０　５１８　 １７．２６　 ２　４３５　 ２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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